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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各類型及動支程序 

 類型 經費動支程序 
核定超支併決算 

及補辦預算程序 

一 動支基金賸餘款 

未達 30 萬，由學校自行循內部程序辦

理核准 

函報教育局核定 

30 萬以上： 

① 屬補助案件且業經教育局發文核

定由動支基金賸餘款支應自籌款者，

無需另案報局核准 

② 其餘案件，應函報教育局核准 

二 補助款納入預算 

5,000 萬元以下，依補助單位核定公

文，無需另案報局核准 

超過 5,000 萬元，應函報教育局核准，

始得執行 

函報教育局核定 

三 統籌科目超併 

依教育局會計室公告辦理 

（統籌科目經費不足申請撥補之辦理方式，請依教育局人事室

及秘書室等權責單位之相關規定辦理） 

四 
人員維持費科目

超併 
依教育局會計室公告辦理 

五 其他 

視經費類型，個案處理： 

① 控留學校年度預算經費，由學校核

准 

② 多年期計畫調整年度間預算，由教

育局另發核定公文辦理，無需另案報

局核准 

③ 其餘請依實際狀況辦理 

函報教育局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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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動支基金賸餘款 

(一) 流程圖 

 

 

否 是 
金額級距

達 30 萬元 
達 30 萬元以上案件 未達 30 萬元案件 

是 

循學校內部程序簽准

辦理同意核准動支 

【函文】（核准及核定） 

正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會計室（含附件）、…… 

否 

函報教育局核准同意

動支基金賸餘款 

 

【檢附附件】 

是 

教育局 

同意核准 

執行案件計畫 

教育局核定超支併決

算及補辦預算 

否 

補正資料 

 
經教育局發文核定動

支基金賸餘款 

(如自籌配合款) 

申請動支 

基金賸餘款 

【
檢
附
附
件
】 

【
檢
附
附
件
】 

【檢附附件】 

函報教育局核定超支

併決算及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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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檢附文件 

程
序 

未達 30 萬元 30 萬元以上(含本數) 
局發文核定得以動支 

(如自籌配合款) 

核
准
經
費
動
支
程
序 

循學校內部程序辦理核准

動支基金賸餘款事宜 

➢ 案件計畫書。 

➢ 經費概算表：單價、數

量不宜以「1 式」編列，

並詳列計算標準，並經

學校內部審核程序且核

章完整。 

1 可供運用累積基金賸餘

餘額計算表。 

 

核
定
超
支
併
決
算
及
補
辦
預
算
程
序 

 
 
 
1 可供運用累積基金賸餘

餘額計算表。 

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

數額表。 

3 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

或先行辦理數額表：僅

屬資本門之購建固定資

產者需檢附。 

 
 

 
 
 
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

數額表。 

3 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

或先行辦理數額表：僅

屬資本門之購建固定資

產者需檢附。 

➢ 教育局核定補助經費案

件之公文影本，及經費

概算表等資料。 

1 可供運用累積基金賸餘

餘額計算表。 

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

數額表。 

3 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

或先行辦理數額表：僅

屬資本門之購建固定資

產者需檢附。 

核

准

文

號 

為學校函報教育局的文

號，而非學校內部奉准簽。 

教育局同意經費動支程序

函的文號。 

教育局發文核定得以動支

函之文號。 

 

二、 補助款需納入預算(如台電補助款) 

➢ 應函報教育局核定辦理超支併決算及補辦預算，檢附相關表件： 

 補助款核定公文：倘補助公文內文無明確金額，需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數額表。 

3 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僅屬資本門之購建固定資產者需檢附。 

➢ 核准文號為學校函報教育局的文號（非補助款核定公文文號）。 

➢ 倘須納入預算證明書，請一併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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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5L100300及 5L100400統籌科目超支併決算 

➢ 每半年依教育局會計室公告時程及登打說明製表，並由學校分組之組長統一送件申請。 

以 110 年度為例：上半年 1-6 月統籌科目超併作業，於 110 年 7 月 10 日前送件、下半

年 7-12 月統籌科目超併作業，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前送件。 

➢ 經費動支及申請撥補：向教育局人事室及秘書室申請撥補經費不足數部分，請依教育

局人事室及秘書室等相關規定辦理。 

➢ 5L100300 及 5L100400 統籌科目間可相互勻支，因此，倘統籌科目確屬不足再行函文

申請撥補。 

 

四、 人員維持費不足超支併決算 

➢ 每年 12 月依教育局會計室公告時程及登打說明製表送件。 

➢ 經費動支及申請撥補：原則上於各校教員考績核定後，即依教員考績晉級後薪資清冊

進行當年度人事費不足調查及撥補。 

➢ 倘教員考績未核定前即人事費不足，請各校另行函文本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辦理經費

撥補事宜。 

 

五、 控留他計畫預算辦理超支併決算或補辦預算 

➢ 請循學校內部程序辦理核准事宜。 

➢ 函報教育局核定辦理超支併決算及補辦預算，應檢附相關表件： 

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數額表。 

3 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僅屬資本門之購建固定資產者需檢附。 

➢ 核准文號為學校函報教育局的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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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各式表單產製及檢核事項 

1 可供運用累積基金賸餘餘額計算表 

➢ 僅動支基金賸餘款案件需檢附，請依當年度公告之最新範例格式填報。 

 
➢ 檢核項目： 

① 表單格式及各欄位年度確認無誤。 

② 學校編號（5 碼）及學校名稱確認無誤。 

③ 填報日期確認是否填列。 

④ 表內各項目之金額與「基金賸餘留存項目基金計算表」相關項目之金額是否勾稽無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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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數額表 

➢ 會計系統操作-併決算作業 

 
核准文號：請依公文所示，登打「依據」、機關全銜、發文日期及發文字號函— 

【範例】依據臺中市○○區○○國民小學 110.4.1○○○字第 xxxxxxxxxx 號函 

【解析】 

依據 臺中市○○區○○國民小學 110.4.1 ○○○字第 xxxxxxxxxx 號函 

 ② ③ ④ 

② 核准公文之機關全銜 

③ 核准公文之日期：發文日期之年月日以「.」作分隔、月份日期無十位數者無需補數字。 

④ 核准公文之字號文號函 

註：數字及日期分隔之「.」請以半形登打，其餘文字及其他標點符號請以全形登打，無需句號且無需插入

任何空白格。 

案由說明— 

【範例】(516 購置雜項設備)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辦理○○○○案計 xxx,xxx 元。 

【解析】 

(516 購置雜項設備) 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 辦理○○○○ 案計 xxx,xxx 元。 

① ② ③ ④ 

① 三級用途別科目編號及名稱：請依實際執行科目登打。 

② 經費來源：請依實際財源登打。 

例如，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由）△△△補助/委託、控留工作計畫-分支計畫-三級用途

別經費（控留 5M4 其他設備-5M420000 由學校編列執行之其他設備-514 購置機械及

設備經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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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辦理計畫名稱：請依實際核定或執行計畫名稱登打。 

④ 案計金額：請依實際需求數登打，勿取位至千元。各式案件一定要登打「案計」並敘

明金額多少元。同一用途別科目項目金額無需分列。 
註：數字、數字分位符號及三級用途別科目之括號請以半形登打，其餘請以全形登打且無需插入任何空白

格。 

計算基礎—— 

對照： 

【案由說明之經費來源】 【計算基礎】 

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 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 

△△△補助/委託 △△△補助/委託 

控留 5M4 其他設備-5M420000 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其他設備-514 購置機械及設備經費 
控留其他計畫預算 

（統籌科目超併案件） 
教育局撥補統籌經費不足款 

控留改隸移撥經費之用人費用 

（人員維持費科目超併案件） 
教育局撥補人事費不足款 

控留改隸移撥經費之用人費用 

 

➢ 產製表件： 

由系統產製，製表單位為「千元」（系統預設）。 

 
 

➢ 檢核項目： 

① 製表單位為「千元」。 

② 「曾奉核准超支累計數」加「本次申請超支數」須等於「預計超支數」。 

③ 「預計超支數」加「法定預算數」須等於「全年預計數」。 

④ 「全年預計數」減「實支累計數」須等於「預計尚需支付數」。 

⑤ 「預計尚需支付數」不得為負數。 

⑥ 注意：業務計畫及用途別兩列皆需檢查。 

⑦ 前述各項計算檢核部分，若有尾差，請表件匯出後於超支原因說明最後加註說明：

「本表係千元表達，加減尾差係因教育部系統四捨五入所致。」之字樣，並請勿登

打於系統之案由說明。（金額尾差無須另行匯出表件調整金額） 

⑧ 是否依範例登打「超支原因說明」欄位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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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 

➢ 僅屬資本門之購建固定資產者需檢附，請依當年度公告之最新範例格式填報。

 

(1) 製表之表件單位應為「新臺幣元」。 

(2) 表頭第一列：「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3) 表頭第二列：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臺中市○○區○○國民小學（機關全銜） 

(4) 表頭之年度：該日期係辦理之年度等同執行年度，如 114 年度辦理，填列 114 年

1 月至 114 年 12 月，如 115 年度辦理，填列 115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以此類

推。 

【填列範例】中華民國年 xxx 年 1 月至 xxx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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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說明欄位所列補辦預算理由、經費來源及核准文號等資訊，請依各不同之用途別科

目，分別敘明之；同一用途別科目，請合併敘明之。 

➢ 補辦預算理由：xxx 年度原編預算不足，惟為○○○，必須○○○案計 xxx,xxx 元。

（案計金額依實際需求數填寫至「元」） 

➢ 經費來源：請依實際財源登打。餘同參照併決算作業之經費來源。 

➢ 核准文號：請依公文所示，登打「依據」、機關全銜、發文日期、發文字號函

及句號—餘同參照併決算作業之核准文號。 

➢ 檢核項目： 

① 書表格式及製表單位確認無誤。 

② 預計納入預算之年度確認無誤。 

③ 科目及金額確認無誤。 

④ 是否依範例登打「說明」欄位資料。 

 

➢ 會計系統操作-補辦預算作業 

 

 

 

 

 

 

 

「核准日期」在 111年 5月 1

日以後之案件，補辦預算申請

作業之說明欄位免再輸入「學

校名稱」及「核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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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辦預算作業之科目對照—（業務計畫 5M 建築及設備計畫項下） 

工作計畫 分支計畫 三級用途別科目 

5M1 土地購置 
5M120000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土地購置 
511 購置土地 

5M1 土地購置 
5M120000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土地購置 
512 興建土地改良物 

5M2 營建及修建工程 
5M220000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營建及修繕工程 

513 擴充改良房屋建築及

設備 

5M3 交通及運輸設備 
5M320000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交通及運輸設備 
515 購置交通及運輸設備 

5M4 其他設備 
5M420000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其他設備 
514 購置機械及設備 

5M4 其他設備 
5M420000由學校編列執

行之其他設備 
516 購置雜項設備 

 

說明— 

【範例】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辦理○○○○案計 xxx,xxx 元。 

【解析】 

動支年度基金賸餘款 辦理○○○○ 案計 xxx,xxx 元。  

① ② ③  

① 經費來源：請依實際財源登打。餘請參照併決算作業之經費來源。 

② 辦理計畫名稱：請依實際核定或執行計畫名稱登打。 

③ 案計金額：請依實際需求數登打，勿取位至千元。各式案件一定要登打「案

計」並敘明金額多少元。同一用途別科目項目金額無需分列。 
註：數字、數字分位符號請以半形登打，其餘文字、句號及其他標點符號請以全形登打，且無需

插入任何空白格。 

----------------------------------------------------------------------------------------------------------------------------   

  



臺中市地方教育發展基金                                      

超支併決算及補辦預算注意事項 

11 

系統操作：修改或刪除 

超支併決算-併決算申請作業為例，補辦預算作業之系統操作方式請依此類推。 

1. 於系統之超支併決算-併決算申請作業，點選已送出簽核，再點選修改鉛筆。 

 

 

2. 點進去後，會出現紅色確字，此時點取消。 

 

 

3. 點選取消後，紅色確字會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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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跳出畫面，然後在未核准之下可以選擇刪除或修改。 

 

 

5. 修改完成後，點選儲存。 

 

 

6. 儲存後，請記得再回畫面點選送出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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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函報教育局公文： 

1. 學校辦理各式超併補辦案件，公文辦理發文函報局階段（前開應函報本局核准或核定

者），請併同副知本局會計室（含附件）。 

2. 各式公文倘依規需副知本府主計處、財政局及臺中市審計處等單位，由教育局辦理核定

超併補辦函文時併同副知。 

3. 其他需副知單位及是否需含附件部分，由學校自行決定。 

二、 申請動支與核定金額： 

應為實際需求數（動支基金賸餘款或補助款核定金額等），請勿取位至千元。 

三、 各式表單請更新至最新之書表格式： 

1. 「可供運用累積基金賸餘餘額計算表」於每年度核定前一年度基金賸餘款時，由本室通

知後進行更新。 

2. 「基金用途預計超支預算數額表」及「特別收入基金補辦預算或先行辦理數額表」，依

據本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進行更新。 

3. 參考之範例表件，請自行下載運用：局網 > 會計室 > 表單下載 > 學校超併補辦案件

表件及範例。 

四、 超支併決算額度若有超過本預算 15%以上之情形： 

依據臺中市議會第 2 屆第 4 次定期會審議 104 年臺中市地方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

綜計表附帶決議，嗣後各機關超支併決算額度若有超過本預算 15%以上之情形，應向

市議會作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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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補充資料 

5L100300及 5L100400統籌科目計算範例 

以下半年（截至 12 月底）為例，其計算方式： 

Ａ：來源用途餘絀表截至 12 月底「5L 一般行政管理」實支數 

Ｂ：當年度「5L 一般行政管理」預算數 

Ａ－Ｂ－上半年已辦理超併數＝超併申請數，若相減為負數或零則免辦理超併 

 

【範例一】 

項目 

科目 

Ａ 

實支數 

Ｂ 

預算數 

預算賸餘或

不足數 

上半年已辦

理超併數 
超併申請數 

合計 1,360萬 1,300萬 -60萬 25萬 35萬 

5L100300 1,158 萬 1,200 萬 +42 萬   

5L100400 202 萬 100 萬 -102 萬 25 萬 35萬 

Ａ－Ｂ－上半年已辦理超併數＝35 萬元（超併申請數） 

5L100400 科目超支 202 萬－100 萬－上半年已辦理超併數 25 萬＝35 萬元，故超併申請數 35

萬元全部申請在 5L100400 科目（其餘不足數係由 5L100300 科目勻支）。 

 

【範例二】 

項目 

科目 

Ａ 

實支數 

Ｂ 

預算數 

預算賸餘(+)

或不足(-)數 

上半年已辦

理超併數 
超併申請數 

合計 1,360萬 1,300萬 -60萬 0 60萬 

5L100300 1,310 萬 1,200 萬 -110 萬  60萬 

5L100400 50 萬 100 萬 +50 萬   

Ａ－Ｂ－上半年已辦理超併數＝60 萬元（超併申請數） 

5L100400 科目預算有賸餘，故超併申請數 60 萬元全部申請在 5L100300 科目（其餘不足數係

由 5L100400 科目勻支）。 

 

【範例三】 

項目 

 

科目 

Ａ 

實支數 

Ｂ 

預算數 

預算賸餘(+)

或不足(-)數 

上半年已辦

理超併數 
超併申請數 

合計 1360萬 1300萬 -60萬 25萬 35萬 

5L100300 1250 萬 1200 萬 -50 萬 20 萬 30萬 

5L100400 110 萬 100 萬 -10 萬 5 萬 5萬 

Ａ－Ｂ－上半年已辦理超併數＝35 萬元（超併申請數） 

5L100400 科目超支 110 萬－100 萬－上半年已辦理超併數 5 萬＝5 萬元，故 5L100400 超併

申請數 5 萬元，其餘申請數 30 萬在 5L100300 科目。 


